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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总体情况表及验收执行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南宁市邕宁区步云路 9号门诊医技楼负一层放疗中心

主要产品名称 /

设计生产能力

建设使用 1 套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该系统设计最大装源活度

2.44×1014Bq （内含 192 颗Ⅱ类 60Co 医疗使用密封放射源，每颗活度

1.27×1012Bq），按照Ⅰ类 60Co医疗使用密封放射源管理；系统自带 1套 CBCT

系统。

实际生产能力

建设使用 1 套 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该系统首次装源活度

1.95×1014Bq （内含 192颗Ⅱ类 60Co医疗使用密封放射源），按照Ⅰ类 60Co

医疗使用密封放射源管理；系统自带 1套 CBCT系统。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22年 3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22年 5月

调试时间 2023年 4月 验收现场监测

时间
2023年 4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广西北部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深圳市中深建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28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92.88万元 比例 3.32%

本次验收项目实际

总概算
2800万元 环保投资 92.88万元 比例 3.32%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于 2014年 4月 24日修

订公布，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于 2018年 12月 29

修订。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于 2017年 7月 16日修



— 2 —

订，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于 2017年 11

月 20日公布并实施。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

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于 2018年 5月 15日公布。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第

449号令），于 2005年 9月 14日公布，自 2005年 12月 1日起施

行；依据 2014年 7月 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653号）进行了修订；依据 2019年 3月 2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709号）再次修订。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令第 31号），于 2006年 1月 18日发布，自 2006年 3

月 1日起施行；根据 2008 年 12 月 6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关于

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环

境保护部令第 3 号）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7 年 12 月 20日由环

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保护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环境保

护部令第 47 号）第二次修订；根据 2019 年 8 月 22 日由生态环

境部发布的《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生态

环境部令第 7号）第三次修订；根据 2021 年 1 月 4 日由生态环

境部发布的《关于废止、修改部分生态环境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生态环境部令第 20 号）进行第四次修订。

8、《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

部第 18号令），于 2011年 4月 18日公布，自 2011年 5月 1日起

施行。

9、《放射源分类办法》，国家环保总局公告 2005年第 62号，

2015年 12月 23日起施行。



— 3 —

10、《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2021年 3月 19日发布，2021年 5月 1日实施。

1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2021年 2月

24日发布，2021年 5月 1日实施。

12、《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

疗系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广西北部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

公司，2022年 3月。

13、《关于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见附件 1），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南审环

建〔2022〕32号，2022年 5月 9日。

14、委托书，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

验收执行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该标准适用于实践和干预中人员所受电离辐射照射的防护和实

践中源的安全。《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第 4.3.2.1款关于剂量限制的规定：应对个人受

到的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保证本标准 6.2.2规定的特殊情况外，

由来自各项获准实践的综合照射所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和有关器

官或组织的总当量剂量不超过附录 B（标准的附录 B）中规定的相

应剂量限值，不应将剂量限值应用于获准实践中的医疗照射。

该标准第 B1.1.1.1 款，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

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

任何追溯平均），20mSv；

b）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该标准中第 B1.2款关于公众照射剂量限值的规定，实践使公众

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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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b）特殊情况下，如果 5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mSv，

则某一单一年份的有效剂量可提高到 5mSv。

该标准中第 6.4款关于辐射工作场所分区的规定，应把辐射工

作场所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以便于辐射防护管理和职业照射控

制。

控制区：需要和可能需要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的区域。

监督区：通常不需要专门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但需要经常

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监督和评价的区域。

11.4.3.2 剂量约束值通常应在公众照射剂量值 10%~30%（即

0.1mSv/a~0.3mSv/a）的范围之内。

2、《放射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HJ 1198-2021）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机构开展放射治疗过程中的辐射安全与防

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机构放射治疗相关活动中的辐射工作人员

和公众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

4.9 从事放射治疗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剂量

约束值应符合以下要求：

a）一般情况下，从事放射治疗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的剂量约

束值为 5mSv/a。

b）公众照射的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0.1 mSv/a。

5.1 选址与布局

5.1.1 放射治疗场所的选址应充分考虑其对周边环境的辐射影

响，不得设置在民居、写字楼和商住两用的建筑物内。

5.1.2 放射治疗场所宜单独选址、集中建设，或设置在多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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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的底层的一端，尽量避开儿科病房、 产房等特殊人群及人员

密集区域，或人员流动性大的商业活动区域。

5.2 分区原则

5.2.1 放射治疗场所应划分控制区和监督区。一般情况下，控

制区包括加速器大厅、治疗室（含迷路） 等场所，如质子/重离子

加速器大厅、束流输运通道和治疗室，直线加速器机房、含源装置

的治疗室、放射性废物暂存区域等。开展术中放射治疗时，术中放

射治疗室应确定为临时控制区。

5.2.2 与控制区相邻的、不需要采取专门防护手段和安全控

制措施，但需要经常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 监督和评价的区域划定

为监督区（如直线加速器治疗室相邻的控制室及与机房相邻区域

等）。

6 放射治疗场所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

6.1 屏蔽要求

6.1.1 放射治疗室屏蔽设计应按照额定最大能量、最大剂量

率、最大工作负荷、最大照射野等条件和参数进行计算，同时应充

分考虑所有初、次级辐射对治疗室邻近场所中驻留人员的照射。

6.1.2 放射治疗室屏蔽材料的选择应考虑其结构性能、防护

性能，符合最优化要求。使用中子源放射 治疗设备、质子/重离子

加速器或大于 10MV的 X射线放射治疗设备，须考虑中子屏蔽。

6.1.3 管线穿越屏蔽体时应采取不影响其屏蔽效果的方式，

并进行屏蔽补偿。应充分考虑防护门与墙的搭接，确保满足屏蔽体

外的辐射防护要求。

6.1.4 剂量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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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治疗室墙和入口门外表面 30cm处、邻近治疗室的关注点、

治疗室房顶外的地面附近和楼层及在治疗室上方已建、拟建二层建

筑物或在治疗室旁邻近建筑物的高度超过自辐射源点治疗室房顶

内表面 边缘所张立体角区域时，距治疗室顶外表面 30cm 处和在

该立体角区域内的高层建筑人员驻留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同时

满足下列 1）和 2）所确定的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Ḣc：

1）使用放射治疗周工作负荷、关注点位置的使用因子和居留

因子（可依照附录 A 选取），由以下周剂量参考控制水平（Ḣc）

求得关注点的导出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Ḣc,d (μSv/h)：

机房外辐射工作人员：Ḣc≤100μSv/周；

机房外非辐射工作人员：Ḣc≤5μSv/周。

2）按照关注点人员居留因子的不同，分别确定关注点的最高

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Ḣc,max (μSv/h)：

人员居留因子 T＞1/2 的场所：Ḣc,max≤2.5 μSv/h；

人员居留因子 T≤1/2 的场所：Ḣc,max≤10 μSv/h。

b）穿出机房顶的辐射对偶然到达机房顶外的人员的照射，以

年剂量 250μSv加以控制。

c）对不需要人员到达并只有借助工具才能进入的机房顶，机

房顶外表面 30cm 处的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可按 100μSv/h 加以控

制（可在相应位置处设置辐射告示牌）。

6.2 安全防护设施和措施要求

6.2.1 放射治疗工作场所，应当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和工作状态指示灯等：

a）放射治疗工作场所的入口处应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贮

源容器外表面应设置电离辐射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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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放射治疗工作场所控制区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应设电离

辐射警告标志和工作状态指示灯；

c）控制室应设有在实施治疗过程中能观察患者状态、治疗室

和迷道区域情况的视频装置，并设置双向交流对讲系统。

6.2.2 质子/重离子加速器大厅和治疗室内、含放射源的放射

治疗室、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治疗室（一般在迷道的内入口处）应

设置固定式辐射剂量监测仪并应有异常情况下报警功能，其显示单

元设置在控制室内或机房门附近。

6.2.3 放射治疗相关的辐射工作场所，应设置防止误操作、防

止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的安全联锁措施：

a）放射治疗室和质子/重离子加速器大厅应设置门－机/源联锁

装置，防护门未完全关闭时不能出束/出源照射，出束/出源状态下

开门停止出束或放射源回到治疗设备的安全位置。含放射源的治疗

设备应设有断电自动回源措施；

b）放射治疗室和质子/重离子加速器大厅应设置室内紧急开门

装置，防护门应设置防夹伤功能；

c）应在放射治疗设备的控制室/台、治疗室迷道出入口及防护

门内侧、治疗室四周墙壁、质子/重离子加速器大厅和束流输运通

道内设置急停按钮；急停按钮应有醒目标识及文字显示能让在上述

区域内的人员从各个方向均能观察到且便于触发；

f）安全联锁系统一旦被触发后，须人工就地复位并通过控制

台才能重新启动放射治疗活动；安装调试及维修情况下，任何联锁

旁路应通过单位辐射安全管理机构的批准与见证，工作完成后应及

时进行联锁恢复及功能测试。

3、《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 121-2020）

6.1 布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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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放射治疗设施一般单独建造或建在建筑物底部的一端；

放射治疗机房及其辅助设施应同时设计和建造，并根据安全、卫生

和方便的原则合理布置。

6.1.2 放射治疗工作场所应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治疗机房、

迷路应设置为控制区；其他相邻的、不需要采取专门防护手段和安

全控制措施，但需经常检查其职业照射条件的区域设为监督区。

6.1.3 治疗机房有用线束照射方向的防护屏蔽应满足主射线

束的屏蔽要求，其余方向的防护屏蔽应满足漏射线及散射线的屏蔽

要求。

6.1.4 治疗设备控制室应与治疗机房分开设置，治疗设备辅助

机械、电器、水冷设备，凡是可以与治疗设备分离的，尽可能设置

于治疗机房外。

6.1.5 应合理设置有用线束的朝向，直接与治疗机房相连的治

疗设备的控制室和其他居留因子较大的用室，尽可能避开被有用线

束直接照射。

6.1.6 X射线管治疗设备的治疗机房、术中放射治疗手术室可

不设迷路；γ刀治疗设备的治疗机房，根据场所空间和环境条件，

确定是否选用迷路；其他治疗机房均应设置迷路。

6.2 空间、通风要求

6.2.1 放射治疗机房应有足够的有效使用空间，以确保放射治

疗设备的临床应用需要。

6.2.2 放射治疗机房应设置强制排风系统，进风口应设在放射

治疗机房上部，排风口应设在治疗机房下部，进风口与排风口位置

应对角设置，以确保室内空气充分交换；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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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h。

6.3 屏蔽要求

6.3.1 治疗机房墙和入口门外关注点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

制水平

6.3.1.1 治疗机房（不包括移动式电子加速器治疗机房）墙和

入口门外 30cm处（关注点）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下述 a）、

b）和 c）所确定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

a）使用放射治疗周工作负荷、关注点位置的使用因子和居留

因子，由周剂量参考控制水平求得关注点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

制水平��� ，见式（1）：

��� ≤ ��/ � × � × �

（1）

��� ——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单位为微希沃特每小时

（μSv/h）；

��——周剂量参考控制水平，单位为微希沃特每周（μSv/周），

其值按如下方式取值：1）放射治疗机房外控制区的工作人员：

≤100μSv/周；2）放射治疗机房外非控制区的人员：≤5μSv/周。

t ——设备周最大累积照射的小时数，单位为小时每周（h/周）；

U——治疗设备向关注点位置的方向照射的使用因子；

T ——人员在关注点位置的居留因子，取值方法参见附录 A。

b）按照关注点人员居留因子的下列不同，分别确定关注点的

最高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μSv/h）：

1）人员居留因子 T≥1/2的场所：�� �,���≤2.5μSv/h；

2）人员居留因子 T<1/2的场所：�� �,���≤10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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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由上述 a）中的导出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和 b）中的最高

剂量了参考控制水平�� �,���，选择其中较小者作为关注点的剂量率

参考控制水平��� （μSv/h）。

6.3.2 治疗机房顶屏蔽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6.3.2.1 在治疗机房上方已建、拟建二层建筑物或在治疗机房旁

邻近建筑物的高度超过自辐射源点至机房顶内表面边缘所张立体

角区域时，距治疗机房顶外表面 30cm处，或在该立体角区域内的

高层建筑物中人员驻留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同 6.3.1。

4、 《放射治疗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GBZ/T 201.3-2014）

第 3部分 γ射线源放射治疗机房

4.1 剂量控制要求

4.1.1 治疗机房墙外和入口门外关注点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

控制水平治疗机房墙和人口门外关注点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以下简

称剂量率）应不大于下述）、b）和 c）所确定的剂量率参考控制

水平��� ：

a）使用放射治疗周工作负荷、关注点位置的使用因子和居留

因子，可以依照附录 A，由以下周剂量参考控制水平（��）求得关

注点的导出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μSv/h）：

1）放射治疗机房外控制区的工作人员：��≤100μSv/周；

2）放射治疗机房外非控制区的人员：��≤5μSv/周。

b）按照关注点人员居留因子的下列不同，分别确定关注点的

最高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μSv/h）

1）人员居留因子 T≥1/2的场所：�� �,���≤2.5μSv/h；

2）人员居留因子 T<1/2的场所：�� �,���≤10μSv/h.

c）由上述 a）中的导出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和 b）中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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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选择其中较小者作为关注点的剂量

率参考控制水平��� （μSv/h）。

4.1.2 治疗机房顶的剂量控制要求

治疗机房顶的剂量应按下述 a）、b）两种情况控制：

a）在治疗机房正上方已建、拟建建筑物或治疗机房旁邻近建

筑物的高度超过自辐射源点到机房顶内表面边缘所张立体角区域

时，距治疗机房顶外表面 30cm处和（或）在该立体角区域内的高

层建筑物中人员驻留处，可以根据机房外周剂量参考控制水平

��� ≤5μSv/周和最高剂量率�� �,���≤2.5μSv/h，按照 4.1.1 求得关注点

的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μSv/h）加以控制；

b）除 4.1.2中 a）的条件外，应考虑下列情况：

1）天空散射和侧散射辐射对治疗机房外的地面附近和楼层中

公众的照射。该项辐射和穿出机房墙透射辐射在相应处的剂量（率）

的总和，应按 4.1.2中的 a）确定关注点的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μSv/h）加以控制；

2）穿出治疗机房顶的辐射对偶然到达机房顶外的人员的照射，

以相当于机房外非控制区人员周剂量率控制指标的年剂量 250μSv

加以控制；

3）对不需要人员到达并只有借助工具才能进入的机房顶，考

虑上述 1）和 2）之后，机房顶外表面 30cm 处的剂量率参考控制

水平可按 100μSv/h加以控制（可在相应处设置辐射告示牌）。

工作负荷：医院伽玛刀治疗项目每天最多治疗 12个患者，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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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患者 20min，每周工作 5天，每年工作 50周，则工作时间为

1000h/年；每人次医护人员近距离指导摆位时间约 5min。

综上所述，本次验收项目评价标准值列表如下表 1-1。

表 1-1 本项目剂量限值及污染物排放指标表

年有效剂量控制要求
执行依据

执行对象 年有效剂量管理目标（mSv/a）

辐射工作人员 5 GB18871-20
02
HJ

1198-2021
公众成员 0.1

周围剂量当量率限值要求 执行依据

伽玛刀

机房蔽

体外

30cm处

关注点

对应区域

居留因子

取值

束向

因子

控制水

平

周工作负

荷得出参

考控制水

平 cH

不同居留因

子的最高周

围剂量当量

率参考控制

水平

cH ,max

经比较后

最终参考

剂量控制

水平 cH

HJ
1198-2021、
GBZ121-202
0相关要求

核算并保守

取值

屏蔽墙
A

（西墙）
控制室：1 1 100μSv/

周
5μSv/h ≤2.5μSv/h 2.5μSv/h

屏蔽墙
B

（北墙）

等候走

廊：1/5 1 5μSv/周 1.25μSv/
h ≤10μSv/h 1.25μSv/h

屏蔽墙
C

（东墙）

地下停车

场：1/40 1 5μSv/周 10μSv/h ≤10μSv/h 10μSv/h

屏蔽墙
D

（南墙）

地下停车

场：1/40 1 5μSv/周 10μSv/h ≤10μSv/h 10μSv/h

顶面墙
E 阅片室：1 1 5μSv/周 0.25μSv/

h ≤2.5μSv/h 0.25μSv/h

防护门
F 门外：1/8 1 5μSv/周 2μSv/h ≤10μSv/h 2μSv/h

通风要求 执行依据

通风

伽玛刀机房应设置强制排风系统，进风口应设在治疗室上部，排

风口应设在治疗室下部，进风口与排风口位置应对角设置，以确

保室内空气充分交换；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 4次/h。

GBZ121-202
0、HJ

119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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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概况

2.1 项目概况

2.1.1 地理位置

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院”）位于南宁市邕宁区步云路 9号，

医院地理位置图见图 2-1，总平面布置图及评价范围示意图分别见图 2-2、图 2-3。

图 2-1 医院地理位置图

N

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



— 14 —

图 2-2 医院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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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医院建设项目机房周围 50m评价范围示意图

2.1.2 项目基本情况

医院委托广西北部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前海人寿

（广西）医院有限公司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年 3

月编写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于 2022年 5月 9日以南审环建〔2022〕32号文件

对该项目环评文件进行了批复。医院该项目取得环评批复后，按规定程序重新申领了理辐射

安全许可证（证号：桂环辐证[A0544]，见附件 2），医院最新辐射安全许可证发证日期为 2022

年 12月 5日。

环评及批复内容：医院在门诊医技楼负一层建设使用伽玛刀机房及配套辐射防护措施，

使用 1 套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以下简称“伽玛刀”），该系统设计最大装源活度

2.44×1014Bq （内含 192颗Ⅱ类 60Co医疗使用密封放射源，每颗活度 1.27×1012Bq），按照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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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60Co医疗使用密封放射源管理；此外该系统自带 1套 CBCT扫描功能。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医院在门诊医技楼负一层建设使用伽玛刀机房及配套辐射防护措

施，使用 1套伽玛刀，该系统装源总活度 1.95×1014Bq （内含 192颗Ⅱ类 60Co医疗使用密封

放射源，其基本情况见表 2-2），按照Ⅰ类 60Co医疗使用密封放射源管理；同时伽玛刀自带

1套 CBCT扫描功能。项目实际建设内容满足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要求。

2.1.3 工程内容及规模

1、设备参数

本项目使用的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伽玛刀）基本情况见表 2-1，使用的密封放

射源基本情况见表 2-2，本项目伽玛刀实物图见图 2-4。

表 2-1 本项目使用的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伽玛刀）基本情况

名 称 型号
数

量

生产

厂家

射线

种类
主要参数 使用位置

γ射束立体

定向放射

治疗系统

Leksell
Gamma
Knife
ICON

1台
瑞典医

科达公

司

γ射线

放射源核素：60Co
放射源数量：192颗
设计放射源最大总活度：2.44×1014 Bq
首次装入放射源总活度：1.95×1014 Bq

门诊医技

楼负一层

放疗中心

伽玛刀机

房X射线
CBCT功能：管电压 130kV、管电流

92.3mA拍片/30.8mA透视

表 2-2 本项目使用的密封放射源基本情况

序号 核素 编码 出厂日期 出厂活度（Bq） 类别
总活度

（Bq）

使用

位置
备注

1 Co-60 CA23CO00186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1.95×1014

医院

门诊

医技

楼负

一楼

伽玛

刀机

房

按照Ⅰ

类 60Co

医疗使

用密封

放射源

管理

2 Co-60 CA23CO000692 2023-02-01 1.043E+12 Ⅱ类

3 Co-60 CA23CO000892 2023-02-01 1.036E+12 Ⅱ类

4 Co-60 CA23CO00076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5 Co-60 CA23CO00125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6 Co-60 CA23CO00091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7 Co-60 CA23CO00134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8 Co-60 CA23CO00121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9 Co-60 CA23CO001262 2023-02-01 1.04E+12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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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60 CA23CO00127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11 Co-60 CA23CO000132 2023-02-01 9.58E+11 Ⅱ类

12 Co-60 CA23CO00150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13 Co-60 CA23CO00093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4 Co-60 CA23CO00156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5 Co-60 CA23CO00043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16 Co-60 CA23CO00026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7 Co-60 CA23CO00095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18 Co-60 CA23CO001662 2023-02-01 9.88E+11 Ⅱ类

19 Co-60 CA23CO001902 2023-02-01 1.036E+12 Ⅱ类

20 Co-60 CA23CO00039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21 Co-60 CA23CO00173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22 Co-60 CA23CO00181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23 Co-60 CA23CO00113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24 Co-60 CA23CO001652 2023-02-01 1.036E+12 Ⅱ类

25 Co-60 CA23CO00087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26 Co-60 CA23CO00047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27 Co-60 CA23CO00140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28 Co-60 CA23CO00003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29 Co-60 CA23CO00066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30 Co-60 CA23CO00035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31 Co-60 CA23CO00111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32 Co-60 CA23CO00103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33 Co-60 CA23CO00169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34 Co-60 CA23CO00122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35 Co-60 CA23CO00054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36 Co-60 CA23CO00048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37 Co-60 CA23CO000362 2023-02-01 1.036E+12 Ⅱ类

38 Co-60 CA23CO00020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39 Co-60 CA23CO00004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40 Co-60 CA23CO00146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41 Co-60 CA23CO00148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42 Co-60 CA23CO00060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43 Co-60 CA23CO00065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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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o-60 CA23CO00130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45 Co-60 CA23CO00105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46 Co-60 CA23CO00006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47 Co-60 CA23CO00119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48 Co-60 CA23CO00137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49 Co-60 CA23CO00094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50 Co-60 CA23CO000252 2023-02-01 9.88E+11 Ⅱ类

51 Co-60 CA23CO00144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52 Co-60 CA23CO00100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53 Co-60 CA23CO00058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54 Co-60 CA23CO000372 2023-02-01 9.81E+11 Ⅱ类

55 Co-60 CA23CO00045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56 Co-60 CA23CO00011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57 Co-60 CA23CO00188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58 Co-60 CA23CO00050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59 Co-60 CA23CO00022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60 Co-60 CA23CO00180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61 Co-60 CA23CO00016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62 Co-60 CA23CO00090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63 Co-60 CA23CO000182 2023-02-01 9.81E+11 Ⅱ类

64 Co-60 CA23CO00109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65 Co-60 CA23CO00028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66 Co-60 CA23CO00164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67 Co-60 CA23CO00041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68 Co-60 CA23CO000842 2023-02-01 9.73E+11 Ⅱ类

69 Co-60 CA23CO00074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70 Co-60 CA23CO00080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71 Co-60 CA23CO00170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72 Co-60 CA23CO00085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73 Co-60 CA23CO00162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74 Co-60 CA23CO001742 2023-02-01 9.88E+11 Ⅱ类

75 Co-60 CA23CO00051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76 Co-60 CA23CO000972 2023-02-01 1.04E+12 Ⅱ类

77 Co-60 CA23CO00062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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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Co-60 CA23CO00110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79 Co-60 CA23CO00101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80 Co-60 CA23CO00128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81 Co-60 CA23CO00027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82 Co-60 CA23CO00002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83 Co-60 CA23CO00075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84 Co-60 CA23CO001782 2023-02-01 9.84E+11 Ⅱ类

85 Co-60 CA23CO00086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86 Co-60 CA23CO000492 2023-02-01 9.92E+11 Ⅱ类

87 Co-60 CA23CO00142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88 Co-60 CA23CO00061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89 Co-60 CA23CO000522 2023-02-01 1.036E+12 Ⅱ类

90 Co-60 CA23CO00005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91 Co-60 CA23CO00160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92 Co-60 CA23CO00088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93 Co-60 CA23CO00177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94 Co-60 CA23CO00081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95 Co-60 CA23CO00064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96 Co-60 CA23CO00159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97 Co-60 CA23CO00167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98 Co-60 CA23CO00029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99 Co-60 CA23CO00078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100 Co-60 CA23CO001432 2023-02-01 9.92E+11 Ⅱ类

101 Co-60 CA23CO00083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102 Co-60 CA23CO00096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103 Co-60 CA23CO00151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04 Co-60 CA23CO00040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105 Co-60 CA23CO00155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106 Co-60 CA23CO00135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107 Co-60 CA23CO001892 2023-02-01 1.043E+12 Ⅱ类

108 Co-60 CA23CO00157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09 Co-60 CA23CO00171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110 Co-60 CA23CO00010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111 Co-60 CA23CO000712 2023-02-01 1.051E+12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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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Co-60 CA23CO00033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113 Co-60 CA23CO00082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114 Co-60 CA23CO00017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115 Co-60 CA23CO00024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116 Co-60 CA23CO000342 2023-02-01 9.92E+11 Ⅱ类

117 Co-60 CA23CO00056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18 Co-60 CA23CO00187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119 Co-60 CA23CO00072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120 Co-60 CA23CO00092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121 Co-60 CA23CO00098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122 Co-60 CA23CO001532 2023-02-01 1.036E+12 Ⅱ类

123 Co-60 CA23CO000442 2023-02-01 9.92E+11 Ⅱ类

124 Co-60 CA23CO001822 2023-02-01 9.84E+11 Ⅱ类

125 Co-60 CA23CO00149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126 Co-60 CA23CO00031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27 Co-60 CA23CO001912 2023-02-01 9.84E+11 Ⅱ类

128 Co-60 CA23CO00009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129 Co-60 CA23CO000462 2023-02-01 1.036E+12 Ⅱ类

130 Co-60 CA23CO00152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131 Co-60 CA23CO001792 2023-02-01 9.84E+11 Ⅱ类

132 Co-60 CA23CO00118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133 Co-60 CA23CO00154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34 Co-60 CA23CO00115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135 Co-60 CA23CO001172 2023-02-01 1.047E+12 Ⅱ类

136 Co-60 CA23CO00183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137 Co-60 CA23CO00015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138 Co-60 CA23CO00102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39 Co-60 CA23CO00007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40 Co-60 CA23CO000792 2023-02-01 1.051E+12 Ⅱ类

141 Co-60 CA23CO00032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142 Co-60 CA23CO00139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143 Co-60 CA23CO00038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144 Co-60 CA23CO001632 2023-02-01 9.66E+11 Ⅱ类

145 Co-60 CA23CO001042 2023-02-01 9.84E+11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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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Co-60 CA23CO00168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47 Co-60 CA23CO00053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48 Co-60 CA23CO000632 2023-02-01 1.029E+12 Ⅱ类

149 Co-60 CA23CO00158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150 Co-60 CA23CO00077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51 Co-60 CA23CO00012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52 Co-60 CA23CO00055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153 Co-60 CA23CO00116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54 Co-60 CA23CO00001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155 Co-60 CA23CO00067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156 Co-60 CA23CO001382 2023-02-01 1.04E+12 Ⅱ类

157 Co-60 CA23CO00073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158 Co-60 CA23CO000212 2023-02-01 9.77E+11 Ⅱ类

159 Co-60 CA23CO001612 2023-02-01 1.04E+12 Ⅱ类

160 Co-60 CA23CO00185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161 Co-60 CA23CO00123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62 Co-60 CA23CO00057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163 Co-60 CA23CO00068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164 Co-60 CA23CO00108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165 Co-60 CA23CO000422 2023-02-01 9.92E+11 Ⅱ类

166 Co-60 CA23CO00107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67 Co-60 CA23CO00120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168 Co-60 CA23CO00175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69 Co-60 CA23CO000302 2023-02-01 9.95E+11 Ⅱ类

170 Co-60 CA23CO000592 2023-02-01 1.006E+12 Ⅱ类

171 Co-60 CA23CO00070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72 Co-60 CA23CO00176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173 Co-60 CA23CO000142 2023-02-01 1.021E+12 Ⅱ类

174 Co-60 CA23CO00114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175 Co-60 CA23CO00136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76 Co-60 CA23CO00023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177 Co-60 CA23CO00008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178 Co-60 CA23CO001322 2023-02-01 9.81E+11 Ⅱ类

179 Co-60 CA23CO001922 2023-02-01 1.036E+12 Ⅱ类



— 22 —

180 Co-60 CA23CO001332 2023-02-01 1.014E+12 Ⅱ类

181 Co-60 CA23CO001062 2023-02-01 1.032E+12 Ⅱ类

182 Co-60 CA23CO00124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183 Co-60 CA23CO000992 2023-02-01 1.01E+12 Ⅱ类

184 Co-60 CA23CO001842 2023-02-01 9.99E+11 Ⅱ类

185 Co-60 CA23CO00147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186 Co-60 CA23CO001292 2023-02-01 1.04E+12 Ⅱ类

187 Co-60 CA23CO001722 2023-02-01 1.003E+12 Ⅱ类

188 Co-60 CA23CO001452 2023-02-01 9.92E+11 Ⅱ类

189 Co-60 CA23CO000192 2023-02-01 1.025E+12 Ⅱ类

190 Co-60 CA23CO001412 2023-02-01 9.92E+11 Ⅱ类

191 Co-60 CA23CO001122 2023-02-01 1.018E+12 Ⅱ类

192 Co-60 CA23CO001312 2023-02-01 1.03E+12 Ⅱ类

图 2-4 医院本项目伽玛刀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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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选址及场所平面布局

医院伽玛刀机房平面布局与环评一致，符合《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 121-2020）

和《放射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HJ 1198-2021）的相关要求。

伽玛刀机房设在医院门诊医技楼，该建筑物地上有五层，地下一层。机房下方为泥土层，

上方为放射科阅片室。伽玛刀机房单独选址、集中建设，避开了儿科病房、产房等特殊人群

及人员密集区域，远离民居、写字楼和商住两用的建筑物，机房 50米评价范围内无居民区、

学校等敏感目标。

伽玛刀实体机房边界 50m内的地下区域环境：北侧为等候通道、地下停车场；东侧为地

下停车场；南侧为地下停车场；西侧为伽玛刀机房控制室、肿瘤科放疗中心、库房、核医学

科业务用房、地下停车场。

伽玛刀实体机房边界 50m内的地上区域环境：北侧为院内住院楼；东侧为地上停车场及

通道；南侧为门诊医技楼；西侧为医技楼。

机房周围 50m范围示意图见图 2-3，伽玛刀机房平面图见图 2-6，机房上方门诊医技楼一

楼平面布置图见图 2-5。

3、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为该项目辐射工作人员以及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成员。辐射工作人员

为伽玛刀操作医护人员；公众人员为伽玛刀机房所在场所实体屏蔽物边界外 50m范围内其他

医护人员及公众，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见表 2-3。

表 2-3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保护对象 相对方位
最近

距离
规模（人）

年剂量管

理约束值

辐射工作

人员
伽玛刀操作医护人员

机房及相邻控

制室内
/ 9 5mSv

公众成员

负一楼机房周围公众 周围 0-50m 流动

0.1mSv
地面医技楼医务人员 西侧 0-50m 约 100人

地上停车场 东侧 0-50m 流动

地面医技楼医务人员 北侧 0-30m 约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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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住院 2号楼医务人员、病人

及家属
北侧 40m-50m 约 200人

地面门诊医技楼医务人员 南侧 0-50m 约 300人

地面门诊医技楼病人及家属 周围 0-50m 流动

地面住院 1号楼病人及家属 北侧 40m-50m 约 300人

地面医院内部道路公众 周围 0-50m 流动

本项目环评中要求辐射工作人员配置 7名，验收时实际配置 9名辐射工作人员，人数多

于环评要求。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设置情况见表 2-4，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考核

合格证见附件 3。

表 2-4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配备情况

姓名 工作内容 考核证书

甘祖焕 医生 GXFS20192301

韦文浩 医生 FS20GX0200075

徐子海 医生 FS20GX0200069

董智荣 医生 FS22GX0200097

杨 熙 医生 FS21GX0200215

夏剑豪 技师 FS22GX0200203

莫志海 物理师 FS22GX0200128

孙继文 物理师/维修工程师 FS20GX0200066

周 深 维修工程师 SH201906290373

4、项目应用场所分区管理

医院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将项目业

务用房划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符合《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 121-2020）和《放射

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HJ 1198-2021）的相关要求。

控制区：医院伽玛刀机房防护门和周围实体屏蔽体为界，治疗室内的区域为控制区，详

见图 2-6中红色区域。经现场核查，医院采取了一系列的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设置了防护

门的门机安全联锁装置，防治防护门未关闭造成误照射；严格限制人员进入控制区，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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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的入口防护门上及其他适当位置处设立醒目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正常治疗的工作过

程中，除患者外，无关人员不得在该区内滞留。

监督区：医院将机房屏蔽墙外的西侧控制室、北侧候诊走廊、东侧及南侧相邻机房墙体

外 0.5m的无实体边界的停车场区域、楼上放射科阅片室划定为监督区，详见图 2-5及图 2-6

中黄色区域。经现场核查，医院在所划定监督区内未采取专门的防护安全措施，但医院不定

期地监测其监督区内的辐射剂量水平，同时医院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对

该项目场所进行年度辐射环境监测。

图 2-5 伽玛刀机房上方门诊医技楼一楼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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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伽玛刀机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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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机房防护措施

现场核查结果表明，医院按项目环评及其批复内容建设伽玛刀机房防护设施及安全措

施，机房辐射防护设施以及安全措施满足《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 121-2020）及《放

射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HJ 1198-2021）的相关要求。该项目机房辐射防护措施见表

2-5~表 2-6，机房各项防护措施见图 2-7~图 2-23，机房防护设计平面图见图 2-24~图 2-28。

表 2-5 项目机房主体辐射防护措施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机房建设要求 机房实际建设落实情况
检查

结果

墙体 四周墙体均为 800mm普通混凝土结构 与环评一致

符合

顶棚
800mm+180mm普通混凝土结构（两层混凝

土之间为镂空层）
与环评一致

防护门

机房建有轨道电动式防护门，防护门采用外

包不锈钢内嵌铅板结构，总屏蔽厚度为

30mmPb。防护门与墙体重叠长度不小于缝

隙宽度的 10倍。

与环评一致。防护门防护门与墙体

重叠长度大于 10倍，由验收监测

结果可知满足标准要求。

使用面积
机房内空 7.5m×7.25m×3.2m，约 54.3m2有

效容积约为 174m3。

除去装修吊灯占用后，机房有效净

内空 7.39m×6.70m×2.72m，约

49.5m2，有效容积约为 134.6m3。

注：该项目防护建设使用的铅的密度不小于 11.3 g/cm3、混凝土的密度不小于 2.35g/cm3。

表 2-6 项目机房其他辐射防护措施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机房建设要求 机房建设落实情况
检查

结果

工作状态指

示

机房入口防护门上方拟设置状态警

示灯，在灯箱设置“灯亮勿进 当心

辐射”等警示语。

经现场核查，防护门上方设有工作状态指示

灯，且工作状态指示灯与防护门能有效联动。
符合

辐射警示标

志

拟在机房入口适当位置设置电离辐

射警示标识及辐射危害提示性语

句，应在机房入口地面张贴“你已靠

近辐射区域请不要越过警示线”等
警示语，并划出醒目警示线。

经现场核查，机房防护门上设有电离辐射警

告标识及中文说明，在防护门地面上张贴“你
已靠近辐射区域请不要越过警示线”等警示

语，并划出醒目警示线。

符合

防护门门机

联锁

防护门门机联锁：防护门未关闭时，

伽玛刀不能正常出源，治疗期间一

旦防护门被打开，联锁装置立即切

断伽玛刀的出源开关，立即停止出

源。

经现场核查，防护门与伽玛刀设有门机联锁。

防护门未关闭时，伽玛刀不能正常出源；治

疗期间一旦防护门被打开，联锁装置立即切

断伽玛刀的出源开关，立即停止出源。

符合

防护门防挤

压装置

机房门设置红外线光幕防夹开关，

当人员出入机房门时，红外线防夹

装置将自动切断电源，使防护门立

即停止关闭。伽玛刀机房内拟安装

经现场核查，机房防护门上方设置红外线光

幕防夹装置，机房内外均设置防护门开关按

钮。防夹装置及防护门开关按钮运行良好。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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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室内开启治疗机房门的装置。

紧急停机按

钮

在控制室、治疗室内关键部位墙面

装有紧急停机开关，并有明显的标

志，供应急停机使用。

经现场核查，控制室内设有 1个紧急停机按

钮；机房内东墙、南墙和北墙均设有 1个紧

急停机按钮，西墙设有 2个紧急停机按钮。

紧急停机按钮均运行良好。

符合

自动回源措

施
未提到

经现场核查，设备自带有断电自动回源措施。

符合标

准 HJ
1198—
2021中
6.2.3的
要求。

固定式剂量

报警仪

机房治疗室内拟设置固定式剂量监

测报警装置，在控制室设置有辐射

监控器，可实时监控治疗室内的辐

射水平，以防止辐射事故的发生。

经现场核查，机房南侧墙上中部位置设有固

定式剂量率探头，1 个报警指示灯设置在机

房北侧墙上，1 个报警指示灯及剂量率显示

器设在控制室内。固定式剂量报警仪运行良

好。

符合

监视系统

在治疗机房内拟设置 5 个摄像头，

确保机房内监控无死角，使控制室

的工作人员可清楚地观察到治疗室

内的情况，如发生意外情况可及时

处理。

经现场核查，医院在机房内四角屋顶处分别

安装一个摄像头，显示器设在医院安保值班

中心，医院安排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值班；

另在机房东侧墙安装有一个摄像头，其显示

器设置在控制室内，用于操作人员观察病人

出源治疗状态。监视系统均运行良好。

符合

对讲系统

在治疗室内离地约 1.4 米处拟设置

一个对讲机，以便于控制室内的工

作人员与患者的沟通；机器上拟设

置有与控制台相连的对讲系统。

经现场核查，伽玛刀设备上自带 1 套与控制

台相连的对讲系统。该系统具备实现工作人

员与患者沟通的功能，因此可不在治疗室内

离地约 1.4米处另行设置对讲机。

符合

通风装置

采用上进风下排风设计，进风管由

机房大门进入机房，进风管道吊装

在机房顶面，在机房内吊顶上西北

角设置 1个送风口；在机房东南角

下方距地 30cm 设置 1 个的的排风

口，排风管道向下 U型穿出机房，

本项目机房内产生的废气由排风管

道引入本建筑排风井，由建筑物楼

顶排出。

经现场核查，机房内采用上进风下排风设计，

进风管道通过机房防护门上方，以 Z型管道

穿墙孔引进室内，在机房内吊顶上西北角靠

近防护门的位置设置 1 个送风口；在机房东

南角底部离地面约 15cm 处设置 1个排风口，

排风管道设置于机房东南角底部，通过 U
型管道穿墙孔引出室外；机房排风管道外排

端位于门诊医技楼 1 楼室外绿化带处，此处

通风良好、空旷且无人员活动。机房通风换

气次数为 9.0次/h。

符合

机房通风管

道穿墙

排风管道拟设置于机房西南角，预

留 60×30cm的 U型管道穿墙孔。新

风管道拟设置在入口门头处，预留

40×30cm的 Z型管道穿墙孔。

与环评一致。 符合

线缆

设管线拟 U 型地沟方式斜穿出机

房，预埋有直径两根 125mm 线缆沟

槽地坑。

机房西南角设置有两根直径 125mm 线缆沟

槽地坑，通过 U型地沟方式穿越机房墙体。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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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排水管

及电缆管
未提到

机房东北角空调处设置 DN150的钢套管，通

过 Z型穿越机房墙体。

符合《放

射治疗

辐射安

全与防

护要求》

（HJ
1198-20
21）中

6.1.3的
要求。

图 2-7 机房防护门及警示标语 图 2-8 控制室操作台（红色框为固定剂量率显示器）

- 图 2-9控制室摄像头及剂量率报警装置 图 2-10 控制室内防护门紧急开门按钮及停机按钮

图 2-11 机房南侧墙固定式探头及紧急停机按钮 图 2-12 机房北墙剂量率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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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机房东侧墙紧急停机按钮 图 2-14 机房西侧墙紧急停机按钮及防护门开门按钮

图 2-15 防护门上方红外线防夹装置 图 2-16 机房防护门联锁装置

图 2-17 机房内进风口 图 2-18机房内排风口

图 2-19 机房外排风管道 图 2-20 排风系统外端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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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控制室线孔 图 2-22 空调电缆及排水管机房外穿墙处

图 2-23 对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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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机房防护平面图

图 2-25 机房防护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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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机房线缆管道穿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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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 机房通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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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机房通风管道穿墙示意图

图 2-28 机房防护措施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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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原理及操作规程

2.2.1 工作原理

（1）伽玛刀治疗原理

γ射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是一种融合立体定向技术和外科技术于一体，以治疗颅脑疾

病和体部疾病为主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设备。它采用γ射线几何聚焦方式，通过精确的立体定

向，将经过规划的一定剂量γ射线集中照射于预照靶点，对肿瘤组织进行多射野、多角度照射、

并按照肿瘤的不同形状与大小实施适形放疗。其治疗体积基本等于病灶（即“靶”）的体积，

可致死性地摧毁靶点内的肿瘤组织，或通过高能量γ射线在肿瘤靶区内形成放射量的积累，逐

渐达到肿瘤组织的致死量，杀死病变组织，以达到外科手术切除或损毁肿瘤的效果。由于射

线采用准直器旋转聚焦的方式，使射线经过人体及正常组织只受到瞬间、几乎无伤害的照射，

并且靶点外射线锐减，因此其治疗照射范围与正常组织界限非常清晰，边缘如刀割一样，人

们形象地称之为“γ刀”。

（2）CBCT工作原理

伽玛刀设备自带 CBCT（锥形束 CT），用于患者扫描，扫描用于获取治疗需要立体定向

参考，同时用于制定治疗计划。

CBCT就是 Cone beam CT的简称，即锥形束 CT，是锥形束投照计算机重组断层影像设

备，其原理是 X线发生器以较低的射线量，围绕投照体做环形 DR（数字式投照）。然后将

围绕投照体多次（180次-360次，依产品不同而异）数字投照后“交集”中所获得的数据在

计算机中“重组”后进而获得三维图像。CBCT获取数据的投照原理和传统扇形扫描 CT是

完全不同的，而后期计算机重组的算法原理有类似之处。

2.2.2 设备组成

本项目伽玛刀所使用放射源为 60Co，内含放射源数量：192颗；设计放射源初始总活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X%E7%BA%BF%E5%8F%91%E7%94%9F%E5%99%A8/1574531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BB%B4%E5%9B%BE%E5%83%8F/30913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7%E5%BD%A2%E6%89%AB%E6%8F%8F/5594772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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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1014Bq。其γ射线能量均值为 1.25MeV，半衰期为 5.27年，放射源活度经过衰减，约 6

年需要更换一次放射源，换源由放射源厂家将放射源运送至医院伽玛刀机房进行更换。退役

放射源由厂家进行回收处理，并建立交接单。

（1）伽玛刀治疗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

本项目伽玛刀是将多个钴源安装在一个球型头盔内，使之聚焦于颅内的某一点，形成一

窄束边缘锐利的锥形伽玛射线，经源体的初准直器、开关体、准直体上的次准直器和终准直

器准直后会聚于焦点，以达到对颅内小肿瘤和功能性疾病的治疗。

本项目头部伽玛刀放射源固定在准直器的 8个独立扇区中，所以不存在放射源离开贮存

容器无法回位的现象。伽玛刀结构示意图见图 2-29和图 2-30。

放射体（1）用铸铁制成，可用于储藏钴放射源（4），并且能防辐射。放射源固定在安

装于准直仪体上的 8个可独立移动的扇区中。扇区的移动通过扇区机构（5）中的伺服电机

控制。

图 2-29 设备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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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设备组成的剖面图
屏蔽门（2）向左右两侧水平移动时可打开放射设备，并允许患者定位系统将病床移到

放射舱内的治疗位置。为确保移动平稳顺畅，屏蔽门通过齿轮连接。该机构可通过位于患者

左侧机盖上的舱盖进入，以便在发生故障时能够手动关闭屏敲门。

治疗过程中，放射源通过扇区机构置于放射设备内，从而实现射束打开或射束关闭状态。

扇区原始位置是指扇区处于最后侧锁定位置时的位置。扇区关闭位置是指准直仪尺寸介于

4mm和 8mm之间时的某个位置，此时放射源被屏蔽。

只有在放射源（4）与准直仪（3）对齐时才能实现射束打开状态。只有在放射源扇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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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锁定在其扇区原始位置时才能实现射束关闭状态。

扇区可以被阻挡，就是说没有任何准直仪与该扇区内放射源对齐。扇区阻挡由扇区机构

根据计划自动完成。准直仪状态和可能出现的扇区阻挡显示在应用程序窗口中。

在治疗舱内，简状准直仪帽（7）盖住准直仪孔。准直仪帽用于防止灰尘等杂质落入准

直仪，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碰撞时也可用于使病床停止移动。

（2）CBCT设备组成及功能

CBCT（锥形束 CT）是伽玛刀的组成部分，设备组成见图 2-31。机架的主要零件包括：

①形臂；②图像检测器；③X射线管（盖板内侧）；④促动器（盖板内侧）；⑤倾斜臂；⑥

kV发生器（盖板内侧）。旋转单元（也叫做 C形臂）与 X射线管和图像检测器相连。C形

臂可在患者周围以环形路径移至 X射线管和图像检测器的前端。C形臂与倾斜臂相连。倾斜

臂的另一端与放射设备相连。倾斜臂可使 C形臂从停止位置移至扫描位置。完整的机架包括

C形臂以及整装有传感器、导线、电动机和传动装置的倾斜臂。这包括 kV发生器、电子器

件、X射线管、图像检测器以及可升降倾斜臂的促动器。

可使用锥形束 CT进行两种类型的扫描：

1）独立式扫描：独立于治疗执行的独立锥形束 CT扫描，该扫描用于获取治疗需要的立

体定向参考，同时用于制定治疗计划。

2）治疗中的扫描验证：治疗用锥形束 CT可在治疗之前或治疗暂停期间完成；治疗用锥

形束 CT可用于验证治疗期间患者的位置；治疗用锥形束 CT可用于参考当前患者位置，从

而调整计划的治疗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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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设备组成的剖面图

2.2.3 操作流程

患者经过诊断、放疗决定，预约登记伽玛刀治疗。

1、患者固定

伽玛刀用立体定向头架将患者的头部固定不动并安装在准直器头盔内，从而为测定靶点

坐标提供可靠依据；

2、CBCT扫描

利用 CBCT扫描，对病灶精确定位；根据 CBCT工作原理，此过程会产生 X射线、少量

的臭氧和氮氧化物。

3、制定治疗计划

将扫描结果输入治疗计划系统工作站，医生根据病灶部位、大小、形状、性质等制定出

最佳的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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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行放射治疗

让患者平躺在头部伽玛刀的治疗床上，依照原先确定的靶组织坐标，医师将患者的头部

放入适当的准直器头盔内，该过程一般持续约 5min/人次。立体定向头架被用来确定射束聚

集治疗的病变位置，按照治疗计划参数，通过治疗操作系统，进行治疗。此过程会产生γ射线、

臭氧和氮氧化物。

5、解除定位

治疗结束，解除定位、离开。

伽玛刀治疗过程与产物环节见图 2-32。

图 2-32 伽玛刀治疗过程与产物环节示意图

γ射线、臭氧和氮氧化物

X射线、臭氧和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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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及辐射防护措施

3.1 污染源及污染途径

3.1.1 主要污染因子

本项目伽玛刀使用的放射源为 60Co核素，运行期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β、γ射线、

臭氧；本项目伽玛刀使用 CBCT功能时会产生 X射线和臭氧。

（1）β、γ射线：60Co发射的β粒子在钢中的射程很短。项目伽玛刀中放射源属于

密封放射源，采用双层不锈钢包壳进行密封，该包壳已将β射线屏蔽，所以评价中不

考虑β射线的污染因子，本次评价仅考虑γ射线污染因子。

（2）X射线：CBCT功能时会产生 X射线。

（3）废气：γ射线、X射线与空气作用，会使伽玛刀机房内空气电离产生少量的

臭氧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项目通过加强射线装置机房通风换气来减少这类有害气

体的不良影响。

（4）废水：项目不产生放射性废水。

（5）固废：项目产生的废源、准直器由厂家回收处置。

3.1.2 正常工况下污染源及污染途径

（1）伽玛刀 60Co放射源污染途径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60Co放射源的使用不会产生放射性液体和气体。但放射源在

自身衰变过程中产生高能量的γ射线。γ射线能够穿过一定厚度的屏蔽层而对环境造成

辐射影响。

伽玛刀关机时，辐射单元屏蔽门是关闭的，而设备本身具有自屏蔽装置，这时从

设备源体散漏出的γ射线较少，主要对进入治疗室的工作人员产生一定的辐射照射，

不会对治疗室外的工作人员和公众成员产生辐射照射。

伽玛刀开机治疗时，辐射单元屏蔽门打开，源发出的射线经准直体引导射向病灶

焦点。从设备散射出来的γ射线较强，若治疗室的防护能力不够，将对治疗室外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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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和公众成员产生一定的辐射照射。

此外，高能γ射线与室内空气作用会产生臭氧（O3）及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为

此，伽玛刀机房应设置通风装置，使治疗室的空气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

（2）CBCT污染途径

本项目伽玛刀带有 CBCT功能，正常工作状态时，在辐射场中 X射线，CBCT在

非出束状态下不产生 X 射线，只有在开机并处于出线状态时才会发出 X 射线。由于

射线能量较低，不必考虑感生放射性问题。在扫描过程中，由于 X射线的穿透能力很

强，射线装置产生的漏射线、反射线及散射射线可能会穿透机房的屏蔽墙、防护门等

对机房外的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产生辐射影响。

3.1.3 事故工况下污染途径

本项目异常或事故状态下的辐射源项与正常运行时辐射源项相同。伽玛刀可能出

现的异常和事故情况：

（1）放射源处于正常出源治疗期间，人员误留在治疗室内；

（2）出源治疗状态下门机联锁故障，人员误入治疗室；

（3）治疗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患者超剂量照射或剂量不足照射；

（4）治疗结束后伽玛刀设备屏蔽门无法关闭，造成辐射剂量增加；

（5）伽玛刀同轴旋转的扇区准直器不能回归原始位置，即治疗结束后源始终处

于照射状态，致使机房内剂量率高，人员受到不必要的附加剂量。

出现上述事故会使相关人员受到严重γ辐射，甚至危及生命，换源后的旧源应及

时由供源单位进行回收，医院不应对放射源进行长期的储存。

3.2 辐射防护设施

现场检查结果表明，医院已按项目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中所提出的要求建设项目

业务用房、辐射防护设施，配备相应的环保检测仪器，并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控制措施。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要求的辐射防护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2-5、表 2-6，环境影响报告表中

要求的辐射安全管理措施见表 3-1，环评批复中所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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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保检测仪器以及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见表 3-3，防护措施见图 3-1~图 3-6。

表 3-1 境影响报告表中要求的辐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要求的辐射安全管理

措施
辐射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

检查

结果

（1）医院为了加强医院环境保护工作领

导，规范医院射线装置辐射安全及管理成

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领导小组。

医院成立了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放射卫

生防护安全管理小组，指定杨岳松为辐射

安全负责人。

符合

（2）放射工作人员需按照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19 年第 57 号）和文件的要求，在

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平

台学习相关知识，通过培训平台报名并参

加考核，合格后再持证上岗。

经现场核查，医院该项目 9 名辐射工作人

员均通过核技术利用辐射防护与安全考

核，考核合格证见附件 3。
符合

（3）医院有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

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

制度、人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等。

经现场检查，医院已制定了《关于调整放

射卫生防护安全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放

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

制度》《人员培训计划》《个人剂量监测

方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前海人

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伽玛刀辐射监测

计划》《伽玛刀治疗操作规程》、《伽玛

刀治疗质量控制流程》《放射性废物及放

射源退役处置方案》等相关规章制度，上

述各种制度考虑到了现有放射设备的操作

使用和安全防护，制度基本健全，具有一

定的可操作性。

符合

（4）本项目运行前，各项规章制度、操

作规程必须张贴上墙，防护用品必须配备

齐全，辐射工作场所均必须有电离辐射警

示标志。

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已张贴于控制室墙壁

上，配备了相应的防护用品（详见表 3-3），

机房防护门上已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符合

（5）建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

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工作岗位、剂量监测

结果等材料，并且组织上岗后的放射工作

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两次检查的

时间间隔不超过 2 年。

医院委托有资质单位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

个人剂量监测并建立健康档案，每两年进

行体检，并对健康档案进行终身保存。

符合

（6）医院建立了年度评估制度，对射线

装置的运行和辐射防护等进行总结，并每

年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年度评估报

告。

经核实，医院每年按时提交年度安全评估

报告。
符合

表 3-2 环评批复中要求的辐射防护措施检查结果

环评批复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检查

结果

（1）射线装置应用场所，必须实行分区 该医院按要求对射线装置应用场所实行分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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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严格按规定设置放射性警示标志

和工作指示灯，张贴有关标识。

管理，严格按规定设置放射性警示标志和工

作指示灯，张贴有关标识。

（2）严格采取防火、防水、防盗、防丢

失、防破坏、防射线泄漏等措施，确保

射线装置和辐射环境安全。

该医院按要求严格采取防火、防水、防盗、

防丢失、防破坏、防射线泄漏等措施，确保

射线装置和辐射环境安全。

符合

（3）指定医院辐射安全负责人、配备管

理人员和必要的监测仪器设备。

医院指定放射科负责人杨岳松为辐射安全负

责人，并配备有管理人员以及热释光个人剂

量计、固定式辐射监测仪、便携式辐射环境

监测仪以及个人剂量报警仪等仪器设备。

符合

（4）制定完善的射线装置安全保卫制

度、操作流程、事故应急预案和环境监

测方案等，建立单位射线装置台账；

经现场检查，医院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

《关于调整放射卫生防护安全管理委员会的

通知》《放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防护和

安全保卫制度》《人员培训计划》《个人剂

量监测方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前海人寿

（广西）医院有限公司伽玛刀辐射监测计划》

《伽玛刀治疗操作规程》《伽玛刀治疗质量

控制流程》《放射性废物及放射源退役处置

方案》等，医学装备部已建立单位射线装置

台账。

符合

（5）严格按要求开展环境监测、个人剂

量监测工作，建立工作人员健康档案。

医院已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

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同时，已委托有资质单

位对辐射工作人员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并建

立工作人员健康档案。

符合

表 3-3 本项目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序号 防护用品名称 数量 使用说明 备注

1 热释光个人剂量计 9
个人累积剂

量监测（铅

衣外）

个人剂量监测

2 固定式辐射剂量率报警仪 1 环境监测 RK6000-A型

3 便携式辐射剂量率仪 1 环境监测 BJ52U型

4 个人剂量报警仪 2 剂量率和剂

量报警
JF2000型

5 铅衣 2 个人防护 防护能力为 0.5 mmPb。

6 铅帽 2 个人防护 防护能力为 0.5 mmPb。

7 铅围脖 2 个人防护 防护能力为 0.35 mmPb。

8 铅方巾 1 个人防护 防护能力为 0.5 mm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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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个人剂量报警仪 图 3-2 便携式辐射剂量率仪

图 3-3 个人剂量计 图 3-4 个人防护用品

图 3-5 规章制度上墙（一） 图 3-6 规章制度上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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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4.1.1 项目概况

为满足患者就医需求，促进本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提高地区放射治

疗水平，因此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计划申请引进一台伽玛刀，用于开展放

射治疗业务。医院拟在门诊医技楼负一层原地下车库新建一间伽玛刀机房及其辅助用

房。医院拟采购的伽玛刀所使用的放射源为 60Co，内含放射源数量：192颗；单枚源

活度：1.27×1012Bq；放射源初始总活度：2.44×1014 Bq，属于Ⅰ类源。项目总投资 28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2.88万元，占总投资的 3.32%。

4.1.2 实践的正当性分析

本项目对受电离辐射照射的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其引起的辐射危害，

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辐射防护“实践正

当性”的要求。

4.1.3 产业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1 号《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中“六、核能 6 、同位素、加速器及辐照应用技术开

发”、“十三、医药 5 、新型医用诊断设备和试剂、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人工智能

辅助医疗设备，高端放射治疗设备，电子内窥镜、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外科设备，新型

支架、假体等高端植入介入设备与材料及增材制造技术开发与应用，危重病用生命支

持设备，移动与远程诊疗设备，新型基因、蛋白和细胞诊断设备”，因此，本项目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

4.1.4 布局合理性和分区管理

（1）布局合理性

本项目功能分区明确，便于肿瘤治疗，机房周围为配套用房及公众很少停留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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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有利于辐射防护，因此本评价认为本项目伽玛刀机房布局合理。

（2）分区管理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控制区和监督区

的定义划定控制区和监督区。拟将伽玛刀机房设置为控制区，其控制室、过道等相应

区域设置为监督区。

4.1.5 辐射环境现状

根据监测统计结果可知，项目所在位置的环境γ辐射剂量率监测值在 25~87nGy/h

之间，广西省空气吸收剂量率自动监测结果范围 61.8～147.7nGy/h内，本项目辐射环

境未见异常。

4.1.6 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

①伽玛刀机房屏蔽能力满足要求，机房外周围剂量当量率均满足本项目最终参考

剂量控制水平 Hc（表 7-2）。

②伽玛刀机房管线均从机房防护门上方预留通道中穿过，高于人员活动高度，不

影响机房的屏蔽能力。同时，项目在管线穿越处设置了屏蔽补偿墙体，其为一次性浇

筑的混凝土墙体。

③伽玛刀机房设置 1 个铅防护门，防护门与墙体重叠长度不小于缝隙宽度的 10

倍。

④机房设置通风系统，采用“上进风，下出风”的布置方式，其中伽玛刀机房内

换气约为 5次，满足不小于 4次/h的要求，机房内不堆放无关杂物。

⑤伽玛刀机房设置门机联锁装置，并设置故障保护系统。

⑥机房防护门上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

⑦控制室与伽玛刀机房之间设视频监控系统与对讲系统、固定式剂量警报装置。

⑧伽玛刀治疗室内拟置 5个急停开关，分别安装在控制台、治疗室内墙上。

⑨安装防护门手动应急开门装置，以备停电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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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防护门处设置红外防挤压装置，防人员被夹伤。

⑪制度上墙。

机房设置 1个铅防护门，防护门与墙体的重叠长度不小于其缝隙宽度的 10 倍。

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运行比较安全，满足《放射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HJ

1198-2021）、《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 121-2020）、《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等标准的要求。

4.1.7 环境影响分析

（1）根据核算，项目相关放射工作人员、非放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成员的年附加

有效剂量均低于本环评的剂量管理目标的要求（放射工作人员 5mSv/a，非放射工作人

员和公众成员 0.1mSv/a），满足《放射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HJ 1198-202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要求。

（2）项目运行不产生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固废。项目运行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

医院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生活垃圾交市政环卫部门收集处理。

（3）X射线和γ射线与空气电离会产生少量臭氧等废气，通过加强机房通风来

降低影响。同时臭氧浓度小，与大气接触后分解，不累积，不会对周围环境带来影响。

（4）项目伽玛刀工作时，在伽玛刀机房内会产生少量的感生放射性，通过自然

衰减、加强机房通风，来减小影响。

4.1.8 辐射环境管理

医院成立了辐射防护领导小组，建立了相关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辐射事故应

急预案。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将根据项目情况完善现有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并且建

立项目的相关操作规程，同时确保项目放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在今后的工作中，加

强核安全文化建设，提高辐射安全管理能力，杜绝辐射事故的发生。

综上所述，医院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和布局合理。在完

善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管理措施后，项目运行时对周围环境和人员产生的影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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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要求。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该建设项目是可行的。

4.2 环评审批意见部分条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2年 5月 9日以南审环建〔2022〕32号对本项目

进行了批复，批复部分内容如下：

二、《报告表》确定的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因项目运行所致年剂量管理约束值分

别为 5毫希伏和 0.1毫希伏。通过现场监测和模式估算，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因项目

运行所致年有效剂量均不会超过《报告表》确定的剂量管理约束值，同时符合《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关于“剂量限值”的要求。

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下列重点工作后，可以满足国

家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因此，我厅同意你单位按《报告表》所列的项目

使用地点、技术参数、规模以及辐射安全管理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项目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射线装置应用场所，必须实行分区管理，严格按规定设置放射性警示标志

和工作指示灯，张贴有关标识；

（二）严格采取防火、防水、防盗、防丢失、防破坏、防射线泄露等措施，确保

射线装置和辐射环境安全；

（三）指定医院辐射安全负责人、配备管理人员和必要的监测仪器设备；

（四）制定完善的射线装置安全保卫制度、操作规程、事故应急预案和环境监测

方案等，建立单位射线装置台账；

（五）严格按要求开展环境监测、个人剂量监测工作，建立工作人员健康档案；

（六）按规定做好辐射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四、按规定程序向我厅申请办理辐射安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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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监测前制定监测方案，合理布设监测点位，选择监测点位时充分考虑使监测

结果具有代表性，以保证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现场监测严格按照《辐射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要求进行。

2、严格执行监测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本项目所有监测人员均持有国家生态环境

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核发的监测人员上岗考核合格证。

3、监测所用仪器经国家法定计量检定部门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检定或校准周

期内。经常参加上级技术部门及外部单位组织的比对；通过仪器的期间核查等质控手

段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4、监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及仪器作业指导书的有关规定实行。

5、监测报告严格按相关技术规范编制，执行三级审核制度，最后由授权签字人

签发。报告的审核与签发不能同一人。

6、验收监测单位已通过国家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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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为掌握医院该项目运行后周围的辐射环境质量现状水平，验收监测单位于 2023

年 4月 10日对医院验收项目设施使用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辐射环境监测（监测报告

见附件 4）。

6.1 监测因子及频次

监测因子：X-γ辐射剂量率。

监测频次：1次。

6.2 监测布点原则

根据监测技术规范，在伽玛刀设备装源及正常运行的工况下，分别在防护门外、

各侧墙体外、排风口以及机房上方合理布点。正常运行中，对屏蔽体外 30cm处的 X-γ

辐射剂量率进行巡测，并选择巡测结果较高位置为关注点监测，结果取多次测量平均

值。监测点位布置图见图 6-1、图 6-2。

6.3 监测仪器与规范

验收监测参照了《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的相关要求，使用仪

器参数见表 6-1。

表 6-1 监测项目、监测仪器及监测依据

监测项目 X-γ辐射剂量率

仪器名称 X-γ辐射剂量率仪

仪器型号 FH40G+FHZ672E-10

出厂编号 030979+11349

生产厂家 Thermo公司

能量响应 40keV～4.4MeV

量 程 1nGy/h～100μ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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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证书
证书编号：DLjl2022-10062（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校准日期：2022
年 9月 20日，发布日期：2022年 9月 21日。

监测依据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6.4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验收监测时，验收监测工况符合性见表 6-2。
表 6-2 验收监测工况符合性

工作状态
放射源活度

符合性分析
环评 验收监测期间

伽玛刀正常

治疗
2.44×1014Bq 1.95×1014Bq

验收时，实际装源总活度

小于环评时设计的总活

度；装源数量与环评一致，

为 192枚 60Co密封放射

源。因此，验收监测工况

满足要求。

6.5 监测数据

医院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场所周围环境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见

表 6-3。

表 6-3 医院伽玛刀正常运行时伽玛刀室周围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点

位
点 位 描 述

γ辐射剂量率（nSv/h）
备注

平均值 标准差

○1 伽马刀设备北侧表面 5cm 6.61×103 40

贮源状态

○2 伽马刀设备北侧外 1m 2.28×103 29

○3 伽马刀设备西侧表面 5cm 9.62×103 52

○4 伽马刀设备西侧外 1m 4.21×103 29

○5 伽马刀设备南侧表面 5cm 6.31×103 30

○6 伽马刀设备南侧外 1m 1.85×103 29

○7 伽马刀设备东侧屏蔽板表面 5cm 1.15×104 48

○8 伽马刀设备东侧屏蔽板外 1m 4.68×103 40

○9 控制室操作位 53.7 0.3 出源治疗

（192颗
源全部打

开治疗）

○10 控制室线孔 53.6 0.3

○11 机房西侧墙外 30cm（控制室） 53.8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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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机房防护门外 30cm 53.6 0.4

○13 机房防护门左缝 53.9 0.1

○14 机房防护门右缝 53.9 0.2

○15 机房防护门底缝 53.6 0.4

○16 机房西侧墙外 30cm（等候走廊） 53.7 0.3

○17 机房北侧墙外 30cm（等候走廊 1#） 53.9 0.4

○18 机房北侧墙外 30cm（等候走廊 2#） 53.7 0.3

○19 机房北侧墙外 30cm（等候走廊 3#） 53.9 0.1

○20 机房东侧墙外 30cm（空调线孔处） 53.9 0.1

○21 机房东侧墙外 30cm（停车场 1#） 53.8 0.2

○22 机房东侧墙外 30cm（停车场 2#） 53.7 0.4

○23 机房南侧墙外 30cm（排风管道处） 53.9 0.2

○24 机房南侧墙外 30cm（停车场 1#） 53.7 0.5

○25 机房南侧墙外 30cm（停车场 2#） 53.7 0.4

○26 机房上方 1#（放射科阅片室） 53.8 0.1

○27 机房上方 2#（阅片室） 53.8 0.3

○28 机房上方 3#（阅片室） 53.6 0.3

○29 机房上方 4#（阅片室东侧过道） 53.5 0.4

○30 机房上方 5#（阅片室南侧过道） 53.5 0.4

○31 机房上方 6#（阅片室西侧咖啡厅） 53.9 0.1

○32 机房上方 7#（排风口外绿化带） 53.9 0.1

区域环境本底 53.6 0.4
注 1：表中监测结果未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

注 2：监测点位中左、右方位是指面对防护门时的方位，上方关注点距地面 30cm处。

注 3：nGy/h与 nSv/h的换算系数取 1.20 Sv/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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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监测点位布置图（一）

图 6-2 监测点位布置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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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结果

7.1 验收监测结果

由监测结果可知，医院伽玛刀正常运行治疗时，伽玛刀机房周围环境辐射剂量率

测值为 53.5~53.9nSv/h，机房周围环境各测点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均满足验收执行标

准中参考控制水平要求。

7.2 辐射工作人员及公众成员受照情况分析（环境保护目标影响分析）

7.2.1 辐射工作人员受照情况分析

医院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医院该项目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累积剂量监测工作。因

项目试运行时间未满一年，医院提供运行后的个人剂量监测报告不能反映工作人员整

年所受到的辐射剂量，因此需根据工作时间、监测结果进行推算。该项目运行时，辐

射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内进行设备操作及给患者进行摆位操作，因此以控制室操作位工

作人员作为辐射工作人员代表进行剂量推算。

1、剂量推算公式

（1）X-γ射线产生的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mSv)tHE T
610 



 （7-1）

其中：E为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mSv；

TH


为辐射剂量率，nSv/h；

t为辐射照射时间，小时。

2、辐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推算

根据医院提供资料，从偏安全角度考虑：医院伽玛刀治疗项目每天最多治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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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患者，平均每个患者 20min，每周工作 5天，每年工作 50周，则工作时间为 1000h/

年；每人次医护人员近距离指导摆位时间约 5min，从偏安全角度分析，控制室操作及

摆位操作均为同一名辐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

（1）控制室操作

由监测结果可知，控制室操作位的辐射剂量率与环境本底水平相当。可认为控制

室工作人员不会因为该项目的运行而受到额外附加的年有效剂量。

（2）摆位操作

根据医院提供信息，工作人员一般在贮源状态伽玛刀设备东侧屏蔽板 1m处进行

摆位操作，将该点处辐射剂量率测值 4.68×103nSv/h代入公式进行得出，工作人员因

摆位操作而受到的额外附加的年有效剂量为 1.16mSv。

综上所述，辐射工作人员因伽玛刀项目运行而受到的额外附加的年有效剂量为

1.16mSv，同样推算条件下低于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年有效剂量 3.25mSv，同时低于

辐射工作人员年剂量管理约束值（5mSv），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 18871-2002）的相关要求。

7.2.2 公众成员受照情况分析

由监测结果可知，医院伽玛刀机房周围各测点处的辐射剂量率均为区域环境本底

水平，因此可以认为到达项目机房周围的公众人员及评价范围（50m）内的其他公众

成员不会因为本建设项目运行受到额外的辐射照射，因此，公众成员因该项目所受的

有效剂量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管理约束值要求（0.1mSv），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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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验收监测结论

（1）医院按要求建设并运行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的辐射防护设

施，辐射防护能力满足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放射

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121-2020）及《放射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HJ

1198-2021）的相关要求。

（2）医院建设使用的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机房周围辐射剂量率

测值满足验收执行标准中剂量限值要求。

（3）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分析可知，负责该项目的辐射工作人员所接受到的附加

辐射年辐射有效剂量低于年剂量管理约束值（5mSv），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

（4）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分析可知，公众成员因为本项目的正常运行而受到的辐

射照射低于年剂量管理约束值（0.1mSv），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 18871-2002）的要求。

综上所述，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符合国家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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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评文件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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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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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考核合格证



— 67 —



— 68 —



— 69 —



— 70 —



— 71 —

附件 4 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应用场所周围辐射环境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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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人寿

y射束立体定

` 竣工环坛

良公司

建设项目

根据《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

环规环评 (2017) 4 号）要求，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在南宁市组织召开丫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验收工作组，由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

司（建设单位）、广西北部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广西壮

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及 3 位技术专

家组成，名单附后。

会前，建设单位组织工作组相关代表对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会议期

间验收工作组观看了相关影像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和验收监测单位对工

程建设情况、验收监测情况及报告编制的主要内容汇报后，经认真讨论和

审查，形成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南宁市邕宁区步云路 9 号

项目建设内容：建设Y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机房及配套辐射防护

设施，使用 1 套丫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该系统最大设计装源活度

2.44x1014Bq (内含 192 颗 II类 6oco 医疗使用密封放射源，每颗活度

1.27x 1012Bq) ，按照I类 6oco 医疗使用密封放射源管理，系统自带 l 套 CBCT

-1 — 



系统。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广西北部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广西

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于 2022 年 5 月 9 日以南审环建 (2022) 32 号文件对

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项目于 2022 年 5 月开工建设，于 2023 年 4 月建成并开始调试运行。

医院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桂环辐证[A0544] ）。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2800 万元，环保投资 92.88 万元，环保投资比例为

3.32% 。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按照环评批复的内容建设，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辐射安全防护设施、措施得到落实，建设及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

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项目调试运行监测结果表明，污染因子在各验收监测点的测值符合验

收标准要求；项目运行所致职业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年有效剂量满足验收标

准要求。

五、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及施工单位较好地遵守了环境保护要求，辐射防

护设施按照“三同时＂的要求建设，环境保护措施得到落实，建设及调试运

行对环境的影响满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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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呴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辐射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 ， 建设了辐射安全防护设施 ， 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环境影响满足相应

验收标准 ， 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建设单位继续加强运行期的环境保护工作，确保辐射防护设施正常运

行。

验收工作组 ：

厂／厂｀ ` 
三三 j 炕沪织

前海K森寸厂西）嚎认N『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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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验收组成员表

职称／职务 备注

倪士英
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专家
中心

王鑫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专家

卢德雄
|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

督管理站
高级工程师 专家

叶宁
| 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 | 

司
副院长 建设单位

徐子海
| 前海入寿（广西）医院有限公 | 

司
放疗科主任 建设单位

廖江华
I 前海入寿（广西）医院有限公 I 

司
医学装备部经理 建设单位

周琛
前海入寿（广西）医院有限公 | 

司
医学装备部主管 建设单位

何松霖 前海人寿不动产公司 工程师 建设单位

李喜盼
I 前海入寿（广西）医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建设单位

彭文斌
| 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

高级工程师
验收报告编制

管理站 单位

江岳
| 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

工程师
验收报告编制

管理站 单位

张煜莉
I 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

工程师
验收报告编制

管理站 单位

李晓春
I 广西北部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

工程师
环评报告编制

公司 单位





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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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医院“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已建成并试运行，该项目

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编制《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

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于

2023年 7月形成验收意见。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现将

该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的其他事项说明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

1.1 设计过程

本项目由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环保设施设计，建设项目的环境保

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落实了辐射防

护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概况

本项目由深圳市中深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环保设施施工，环境保护

设施资金到位，已按要求完成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辐射防护措施。

1.3 验收过程

项目于 2023年 4 月投入使用，我院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

站（以下简称广西辐射站）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编制《前海人寿（广西）医

院有限公司 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表》，并协助医院组织验收相关工作。广西辐射站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直属事业单位，已通过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

并在有效期内。广西辐射站配有专业的监测人员和仪器设备，监测人员均通过环

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考核，持证上岗。

验收监测报告表于 2023年 5月编制完成，2023年 7月验收组根据验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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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表及检查项目辐射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形成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项目在

设计、施工和调试阶段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的环保措施，其环境影响

满足相应标准要求，符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均已落实。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a. 环保组织机构

医院为了加强环境保护工作，规范医院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辐射安全及

管理，成立了放射卫生防护安全管理委员会组成（见附件 1）。

b. 环保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医院为了加强以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的管理，促进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障放射诊疗工作人员、

患者和公众的人体健康，制定了了《关于调整放射卫生防护安全管理委员会的通

知》、《放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人员培训计划》、

《个人剂量监测方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放射工作人员健康

管理制度》、《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有限公司伽玛刀辐射监测计划》、《伽玛

刀治疗操作规程》、《伽玛刀治疗质量控制流程》、《放射性废物及放射源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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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方案》、《辐射物资的管理制度》、《辐射防护安全规章管理制度》、《辐

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工作制度》、《辐射工作人员管理制度》、《设备维修与维护

管理制度》、《放射源与射线装置台帐管理制度》等关于辐射方面的规章制度（见

附件 2），以确保医院开展辐射工作的安全，并按照相关要求，落实制度上墙各

规章制度，医院定期安排辐射工作人员分批参加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辐射

安全与防护知识教育培训，并取得辐射培训证书。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为使发生放射事故时能迅速采取必要和有效的应急响应行动，保护工作人员、

公众及环境的安全，建立《前海人寿广西医院放射事故应急预案》（见附件 3），

成立了医院放射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一旦发生放射性事故，由医院辐射安全

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处置等工作。

（3）环境监测计划

医院编制了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并委托相关单位每年对医院核技术应用场所

进行辐射环境监测、对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累积剂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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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调整放射卫生防护安全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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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辐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附件 3 放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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